
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 

                                                                                                                                                                                                        

選手自備工具表 (1 人份 )  

 職  類：冷作                     

一、安全防護裝備 

項次 設 備 名 稱 規 格 及 尺 寸 單位 數量 備    註 

1 工作服  套 1 
1.選手務必

攜帶才能進

入競賽場(含

熟悉場地)。 

2.選手應於

競賽場中確

實戴用所需

安全防護裝

備。 

2 安全眼鏡(護目鏡) 透明目鏡、遮光目鏡 個 
各 

1 

3 安全鞋  雙 1 

4 耳塞 植入式或耳掛式 雙 1 

5 手套 皮手套(長件或短件)、棉紗手套 雙 
若

干 

6 護裙  件 1 

7 綁腿  雙 1 

二、競賽工具 

1 火焰切割用具 

瓦斯切割器(切直線及圓形)、打火器、通

針、火鉗、導規(切割直線及圓形)、氧乙

炔壓力錶、橡皮管(5m 以上)、乾式防爆

器安全裝置(防止回火)、快速接頭。 

組 1  

2 鋼絲刷  支 1  

3 敲渣鎚  支 1  

4 電銲用安全護具 面罩、皮手套、工作鞋、圍裙 套 1  

5 電動機具 手提砂輪機、手電鑽等。 台 各 1  

6 
鑽孔及攻牙工具(含鑽

頭) 
依競賽試題自行準備 組 1  

7 手弓鋸 附鋸條(若干) 支 1  

8 量  具 依競賽試題自行準備 套 1 自行斟酌 

9 銼  刀 什錦銼、中銼(平、半圓) 支 各 1  

10 鐵  鎚  支 1  

11 鋼絲鉗  支 1  

12 工具箱  只 1  

13 C、F 型夾具  支 若干 自行斟酌 

14 整形工具  套 1  

15 磁力座  只 若干  

16 冷作用直角尺 依競賽試題自行準備 支 各 1  

17 組合塊規  支 各 1 自行斟酌 

18 活動板手 250mm、180mm 支 若干  

19 量 角 器  支 1  

20 落樣用具 畫鋼板用圓、鋼板筆 支 1  

21 砂紙 #100、#80、#60 張 若干  

22 文具品 
剪紙用剪刀、筆、自動鉛筆、橡皮擦、三

角板、油漆筆 
組 1  

23 組合用磁座  組 1 自行斟酌 



24 六角板手  組 1  

附註: 

1.本表僅供參考，原則上除與競賽試題有關之特製工具及樣板或模具等不得攜入競賽場之外，其

餘不限制，上述之限制由裁判認定。 

2.攜入之工具在使用時有可能影響選手本人或他人之工作安全或競賽公平時，裁判得協議禁止使

用，選手應服從。 

 


